
西安市高陵区劳动保障监察

询问通知书

高人社监询字[ ] 号

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、《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》、《劳

动保障监察条例》、《陕西省劳动监察条例》的规定，现依法对你单位在

等方面执行劳动保障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情况进行检查。请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人于

年 月 日 时前到我局执法监察机构接受询问，并携带

下列打“√”材料：

1、营业执照；

2、劳动用工和社会保障年检资料；

3、 年度 月份你单位从业人员名册、考勤记录、工资

表；

4、 招聘录用备案、就业登记和终止或解除

劳动关系备案证明；

5、 劳动合同书；

6、社会保险登记证；

7、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缴纳凭证；

8、单位相关劳动保障规章制度；

9、单位法定代表人委托授权书等其他相关资料；

10、
逾期不到或未按要求携带相关资料接受询问的，将按《劳动保

障监察条例》、《陕西省劳动监察条例》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有关

规定予以处罚。
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 地址：

电 话: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（本通知书一式两份，送达一份，备案一份）


